
经济学院学生请假单

	姓名：
	性别：
	学号：
	班级：

	家庭住址：
	去向：

	本人联系方式：
	家长联系方式：

	请假时间：    年   月   日(星期  ）——    年    月    日（星期  ）

	请

假

事

由
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生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	辅导员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院领导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教务处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	销假时间：       年   月    日
	经办人（签名）：


注：1.因病请假者，应附加相关证明。

2.除紧急事故外，不得事后补假。

3.考试期间，不论时间长短，应由系主管领导批准，报教务处备案。

4.请病假一周以内和事假三天以内，由辅导员审批，系备案。

5.请病假一周以上未超过两周和事假三天至一周，由辅导员审批，系主管领导批准，系备案。

6.请病假超过两周和事假超过一周，由系领导签署意见后，报教务处审批。

7.请假结束后应及时到辅导员处销假，不按时销假视作无故缺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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